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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政府的施政策略中軍事機場開放民間企業參與建設及跑道使用，使部分軍事機場不再單純屬於軍事用途，惟有建立完善的職業安全系統，始可維護所有人員工作安全。另因聯隊組織編配中並無正規勞工安全衛生專業部門及人員，為有效衡量安全衛生系統績效，以風險管理手法選取各作業場所高風險品項，依權責單位主管以查檢表方式建立績效衡量及改善制度，以達事前預防及績效維持之目的。
此外一個組織體系的安全衛生指標可作為績效預測的重要系統，若建立良好且適當的指標，將可充分顯示組織的運作狀況及活動效能，提供系統管理者適當的建議，以調整組織運作形態，讓資源充分運用達成組織目標，以提供持續改善的基礎。
關鍵字：安全衛生管理、績效評估、查檢表、風險管理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has released the Civilian Corporation to build and use the runway of the military airport. However, the function of the military airport has been changed to become a multiple-functional military airport because of the partnership with Civilian Corporation. In addition, the Air Force units have not organized the departments of labor safety and health in order to inspect security and healthy performance by risk management systems. Moreover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ystem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alamity risk and increase job performance in organizations. 


In addition a safety and health index which i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and anticipate the capability an important system to scrutinize a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f an appropriate indicator can be built, the indicators present the normal operation and function in organization, and also provide good suggestions to supervisors. It is a worthy approach to use the indicators as a checking instrument for systematic managers, and to adjust the types of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Units can utilize the resources efficiently to accomplish the organization goal. 

KeyWords: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spection List, Risk Management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國內經濟的高度發展及全面自由化，因工業製程複雜的程度快速增加，各類作業場所具有的潛在風險也隨之大增，意外災害所造成的損失日趨龐大，職業安全衛生的問題已受到社會全面的關注，尤其近十年台灣地區因重大工安意外死亡人數已超過四千人(不含交通事故)(如圖1-1)，已於無形中造成社會重大影響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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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歷年工作場所重大職災死亡統計表(行政院勞委會重大職災分析網站)

行政院勞委會已於所頒行之「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依其規定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參照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建立適合該事業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以強化職業場所之「安全管理績效」，及持續改善的承諾並落實自主性安全衛生管理，促進職場安全與健康。

目前國內隨著經濟、政策的開放軍民合用機場的啟用，各機場職業安全衛生系統所發生的問題，已非僅屬軍方內部事務，更影響國內飛航安全及國家形象，故如何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系統安全管理績效，實為刻不容緩課題。

隨著國內經濟發展及政府政策開放，空軍基地之機場跑道設施漸次開放民間使用，且隨著基地各項設施、裝備委託民間廠商建設，大量廠商民人進入基地工作，若機場之職業安全衛生系統無法有效落實管理，將影響部隊正常運作。如2003年3月21日復興航空GE543班機於台南機場落地滾行中撞擊工程車輛事故造成飛機無法修護，肇致大量金錢、戰力損失，依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調查結果即發現多項肇因始於安全衛生系統管理疏失所致。

近期本軍大量派遣各基層人員至訓練機構參加OHSAS 18001專業訓練，希透過人員對職業安全衛生系統之瞭解，提昇機場職安全系統文化，建構完整制度及績效評估等持續改善機制，以期提昇空軍整體作戰能力。
二、研究方法及架構

本研究方法首先進行國內、外職業安全系統績效衡量方式、安全績效的相關研究等文獻資料收集回顧，作為模式建構依據，並使用風險管理手法實施危害鑑別及風險評價進而訂定各項稽核因子作為安全績效評量項目，並透過歷年地面事故案例歸納確定評量項目可行性並比對現行評核制度確認模式可行性，最後提出改進建議。

貳、文獻探討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最大績效即為「防範各項危安事故發生」，退而次為「降低災害損失」。故唯有深入瞭解事故發生的成因、防止對策及法令要求，始可維護人員及裝備安全。

一、安全管理系統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OHSAS 全名為(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Assessment Series, OHSAS 18000)係國際性職業安全及衛生管理系統評鑑系列標準，而OHSAS 18001中則重視「風險評估與控制」之風險管理機制，由政策、規劃、實施與運作、檢查與矯正措失及管理審查等五大管理要件組成P-D-C-A 循環的架構持續執行改善，希能改善層出不窮之職安事故，以促進勞資和諧，減低業界之職業安全衛生損失。

我國政府為擴大國內事業單位之參與，提升職場安全衛生管理能力並與國際接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除陸續執行法規研修，規範顯著風險場所且300人以上大型之事業單位需優先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並集合ILO-OSH 與OHSAS 18001之要項，結合該二套制度之優點，並輔以P(規劃)-D(實施)-C(檢查)-A(行動)的理論，於96年8月13日訂定發布適合本國國情之「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簡稱TOSHMS 指引）訂定「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規範」，並結合民間認證及驗證體系，與國際認證系統接軌，引導國內企業將安衛管理內化為企業營運管理之一環，逐步邁向系統化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發展，期能有效降低工作場所危害及風險，符合世界潮流。

此系統之成功取決於組織各階層與各部門協調合作，尤其是最高階管理階層所做之承諾。這類系統能使組織發展職業安全衛生政策，建立目標及達成承諾之各項程序，採取必要行動以改善其績效與展現系統對於本規範之各要求事項之符合性。本規範之整體目的是在兼顧社會與經濟需求之情況下，支持與提昇良好之職業安全衛生實務。

[image: image2.emf]
圖2-1 TOSHMS 指引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模式(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規範，2007)

表2-1 TOSHMS 指引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PDCA運用說明

	
	說               明

	P
	建立目標與必要之過程，以達成符合組織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結果。

	D
	執行這些過程。

	C
	針對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目標、法規與其他要求事項之監督與量測過程，並報告結果。

	A
	採取措施以持續改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之績效。


(二)事故防止理論

對於事故發生原因分析，Heinrich (1957)曾經提出「骨牌理論」加以說明，他認為一件事故的發生原因，是由多個連鎖反應的骨牌所組成，如遺傳、外在環境、個人缺陷、不安全的狀況及個人不安的行為，經由這一連串的組合而導致事故的發生。如圖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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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標準協會(1962)曾提出事故的發生模型具有三大原因：

1.直接原因：非預期的能量或危害物溢出。
2.間接原因：不安全行為或不安全狀況。
3.基本原因：不良的管理。Kavianian and Wentz (1990) 結合美國國家標準學會提出事故發生的三大原因，發展出其職業與環境安全工程管理上之模型如圖2-3，期能由事故模式的建立，瞭解組成要因，以利建立各種風險管控措施降低事故發生機率。

[image: image4.emf]
圖2-3 事故發生原因(Kavianian and Wentz ,1990).
由意外事故發生的原因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事故的產生是可以避免的，大部分的意外事故均由作業的疏忽加上多重原因同時發生所組成，除了個人因素外，其管理階層常為事件的主因，所以我們應正視管理階層的責任，由組織上層開始檢討政策目標及制度的完整性，以提升系統安全。

(三)績效意義

Lebas (1995)定義「績效」為成功的達成企業目標的一種衡量。Harrington (1987)明白的指出，假如你不能衡量它(績效)，就無法管理它(績效)。李長貴(1997)提及績效不僅是結果也是過程。尤其績效評估(Performance Measurement)是「管理控制的一個環節」如果無法建立適切的建立績效評估制度，將無法落實管理作為。

二、相關法令規定及績效量測

(一 )相關法令規定

國內之現行法令規定尚未針對職業安全衛生系統訂定系統化之績效衡量要求，惟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中則隱含有執行績效要求，如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條：「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依規定實施作業環境測定」，即為規範工作場所須執行績效衡量；第12條：「雇主於僱用勞工時……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定期健康檢查」，亦可視為人員健康管理之績效衡量；另第27條中「主管機關及檢查機構對於各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得實施檢查」，即為政府要求事業機構須進行安全管理的成效衡量。另於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中，明確律定各型機具、設備項目自動檢點要求，則可視為對於機具、設備管理之績效衡量。

另於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規範中，亦有提及「組織應界定不同階層及人員在績效量測與監督方面之責任、義務及授權。」如表2-2。期能協助組織控制職業安全衛生風險及改善職業安全衛生績效，使組織在發展實施政策與目標時能考量法規要求事項與職業安全衛生風險相關資訊。

表2-2 TOSHMS驗證規範條文「4.5.1績效量測與監督」
	組織應界定不同階層及人員在績效量測與監督方面之責任、義務及授權。

組織在選擇定性及定量之量測方法時，亦應考量：

(a) 以組織所辨識之危害和風險為基礎，並符合安全衛生政策和目標之要求；

(b) 能支援組織之評估程序，包括管理階層審查。


在國外方面，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標準對績效衡量亦有明確律定如：4.5.1中績效衡量與監督的「組織應建立並維持適當的程序，以定期監督與量
測安全衛生績效」如表2-3。故惟有透過績效的量測結果，才可提供決策者及各部門調整政策目標及改進建議，提昇產出效率並創造美好工作環境。

表2-3 OHSAS 18001條文「4.5.1績效量測與監督」

	4.5.1績效量測與監督

組織應建立並維持適當的程序，以定期監督與量測安全衛生績效，本程序應提供：

-適合事業單位需求之定性與定量的評估方法。

-監督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目標達成程度。

-監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作業標準與適用之法令與規章要求是符合之主動式績效指標。

-監督意外事件、疾病、事件(含虛驚)及其他不良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與其他資料之被動式績效指標。

-有助於後續採取矯正措施及預防措施分析之監督與評估的資料與結果記錄。

如績效監督與評估欲使用監測設備，則事業單位應建立並維持這些設備校正和維修的適當程序，並應保持校正與維修作業與結果紀錄


由OHSAS 18001條文「4.5.1績效量測與監督」可知績效之量測指標可分為定性指標、定量指標、主動式指標及被動式指標：

1、定性指標：通常無法使用數字具體表達。如工作人員對安全文化的認知程度。

2、定量指標：通常可以使用數字或等級加以表示。如工作人員意外事件發生次數。

3、主動式指標：定訂某一基準，檢查各單位安全衛生活動的符合程度，以確認各工作場所及人員執行成效。其量測方式可包括：

(1)績效標準的間接監督，如管理人員檢查由下屬進行之監督作業的品質與數量。

(2)達成率的監督程序，以各種報表方式監督管理人員或部門應達成之目標。

(3)文件的定期檢查，例如要為每位管理階層訂定合適的目標，並定期審查。

(4)由幹部、維修人員或管理人員、安全代表與其他員工組成的勞工安全委員會，進行系統化的檢查及制定相關安全政策。

(5)定期進行環境監測與健康檢查，並持續監管有礙健康的禍源。

(6)由線上作業幹部直接對工作與行為進行系統化的觀察，以評估程序、規則及系統遵守程度，尤其是與風險控制有直接關聯者。

(7)稽核系統的運作，以確保相關工作品質。

(8)針對安全衛生績效的定期報告召開檢討會議，並由單位最高負責人主持。

4、被動式指標：用於調查、紀錄、分析安全衛生管理的缺失。如不安全的行為及不安全的狀況等。其量測限制與缺失，包括：

(1)當事業單位具有的安全衛生績效，當傷害事故資料不足之下，所量測出來的事故率和疾病傷害率低，無法提供管理階層足夠資訊，做為管理決策參考。

(2)低的事故發生率並不能代表安全管理績效良好，也不代表風險已被有效地控制。

(3)事故的發生是由很多原因延續或組合而產生，故當前所發生的事故或事件，不一定代表當前的安全衛生管理狀況。

(4)職業安全衛生有很多的問題是經由長時間累積才會顯現出來，如果等待問題顯現才做矯正改善措施，時間上可能太遲而造成較嚴重之後果。

(5)工作量的增加容易造成事故發生率上升。

(6)受傷或患病而無法出勤上班，也有可能是因為傷害和疾病以外其他因素的影響，如士氣不振、單調的工作和不良之員工關係所造成。

(7)事故可能會有申報不實的情形，報告的層級也可能不同。
各項績效指標均有其代表之意義，不可以偏蓋全，如意外事件資料可透過一某段時間的蒐集、統計以作為安全衛生管理績效衡量的「直接」指標，卻不可作為安全衛生管理績效衡量的「唯一」指標，應再輔以其他客觀因素建立績效評量指標，以求客觀完整。黃訓道(2006)提出事業單位或廠商之績效衡量系統可結合主動式與被動式績效量測加以運用，依循下列原則如后：

1.主動式評鑑應用於檢查該事業單位安全衛生作業之符合程度，如確認新進或職務異動人員是否參加新進人員訓練。

2.被動式評鑑應用於調查、分析和記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缺失，如事故與事件調查。

3.通常需要使用主動式與被動式評鑑資料做為成效指標，用以評量是否已經達成既定目標。
二、績效量測及指標應用

在績效量測方面，Petersen (2000)認為，當今安全方面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乃是績效評估。Phillips and Williams (1999)也認為僅以事故頻率及嚴重率等傳統之事故評估方法用以評估公司、部門、或設備的安全狀況指標是無法有效評估安全系統之績效。因此，Phillips 與 Williams (1999)提出安全績效之評估必須符合：

1.評估明確的標準。定出什麼是可以接受或不可接受的，什麼是合適或不合適的都要界定一個明確的標準。

2.評估績效。確認其書面程序的有效性，而不是只是書面文件。

3.評估某一特定安全程序。且每一個安全程序都有一位明確的負責人。

4.評估必須是可靠的，根據事實來評估，不可以太過主觀。

5.評估方法應易於被理解，且容易與企業價值彼此相關連。

6.與企業單位的基層管理息息相關。

7.與企業單位績效評估相互關連。

針對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績效衡量指標應用林明洲及劉鴻世 (2005)參考ISO 14031 環境績效評估標準精神，將安全衛生管理績效因素歸納為三種評估指標，即安衛狀態指標、安衛管理指標及安衛操作指標，其內容如圖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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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職安衛管理系統績效評估影響因素架構(林明洲、劉鴻世，2005）
三、 安全績效的相關研究

安全績效的良窳將直接影響組織內各級人員的安全。尤其安全績效的評估方式，應依單位特性建立適當的安全績效指標成分。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7)公佈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選拔應包含「推動安全衛生組織及運作」等七項的評選項目；美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AIHA)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計有「安全行為百分比、損失工時等」十項的安全績效評估(AIHA，1996)。Cooper (1998)則主張安全績效包括「事故統計、事故成本等」十一項的評估項目。Schneid (1999)提出「火災控制、事故調查等」六項的安全績效評估。

各種安全績效指標的定訂，依各國文化、民情之不同，仍有其不一致性，如吳聰智(2001)則認為雖然各安全績效的指標在評核過程中已多方考量，但仍存在著各種差異，故其提出「安全組織等」六個主要領域。Lu et al. (2005)由不同大小之工作團體中，分析得到最佳的安全績效預測因子是「安全訓練及安全管理」。

表2-4 安全績效的相關研究
	模式
	安全衛生管理績效指標項目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7)
	安全衛生組織及運作、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災害預防設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活動(含承攬人)、辦理職業災害調查、統計及處理(含承攬人)、自主管理及其他有關推動勞工安全衛生項目。

	AIHA美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損失工時、安全行為百分比、幾近發生事故數目、員工建議與批評之接受性、法定安全衛生訓練實施百分比、完成校正性行動所需平均日數、暴露監測結果、員工聽力損失、勞工補償損失、其他客觀指標

	Cooper (1998)
	事故統計、最近發生事故項目、無事故日數、事故成本、安全稽核分數、安全檢查數目、員工安全訓練數目、管理高層安全巡視數目、員工安全行為水準、安全態度調查分數、安全示範

	Schneid (1999)
	管理階層安全職責、安全目標、事故調查、監督訓練、勞工經常訓練、火災控制

	吳聰智(2001)
	安全組織、安全管理、安全措施、安全設備、安全訓練、事故調查統計

	Lu et al. (2005)
	安全訓練、安全管理


參、研究方法

危害是風險的來源，黃清賢(2003)提及組織應在工作場所中建立一套適當程序，鑑別工作場所及其生產活動潛在危害的評估方式。危害分析是從危害的認知開始，進而分析事故發生的因果關係，最後估計事故造成的不良影響程度。而風險評估應包含危害分析，並強調事故風險大小或重要性的判斷。

一、危害鑑別

危害鑑別是指認知危害之存在並定義其特性的過程，即在風險事故發生前，人們運用各種系統方法，全面地認識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以及分析風險事故發生的潛在原因，是顯示並且確定可能的組織風險之連續過程，其涵蓋了風險的來源、危害因子、風險的事件或環境及風險的暴露等基本要素。

目前國內職業安全衛生系統常用危害鑑別方法，可概分為基礎危害分析法及邏輯性分析方法，概述如後

(一)基礎危害分析法

(1)初步危害分析法：通常適用於施工或設計之前，由專業人員針對作業分析及流程為基礎，考量所有作業階段的風險。

(2)假設狀況法：運用情境思考的模式，推導作業過程中可能之危害，以提出對策分析方法。

(3)工作安全分析法：主管人員藉觀察、會談、調查下屬工作步驟，分析工作現場各項潛在可能的危安因素，以建立安全工作的方法。(4) 因果圖法：透過樹形繪圖深化危險因素，在工作底稿上畫出基本因果圖，選擇4P(人員、程序、政策、場地)或4M(人力、方法、機器及器材)或畫出圖表之分支部分，並針對每一個分支利用熟知作業隊伍找出危害因素。

(二) 邏輯性分析方法

(1)危害與可操作性分析：涵蓋所有管線與設備甚至操作步驟，具有廣泛的問題探討空間，一般由具豐富經驗的專家領導相關專長小組成員腦力激盪後的集體創造。

(2)失效模式與影響分析：將製程中可能失效模式找出來，並逐一檢討、評估在過程中任何失效對作業目標之達成潛在效應或影響。

危害鑑別的實施範圍應包含一般例行性工作及非例行性工作，且應符合國內現行勞工安全衛生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並參考相關專業技令規定及過往歷史經驗予以研究調查，以期及早發現各項潛在危安因素，提昇安全。
二、危害鑑別工作的實施

由風險管理的執行人員依其受影響的個人或團體，利用問卷調查、面談及檢測分析等方式，彙整過去曾經發生之事故案例並從現場作業人員蒐集相關資訊，對於各種不安全的狀況及不安全的行為，找出潛在的危害並針對每一個風險狀況，定義其發生後果及其控制方式。完成風險評鑑後將相關資訊填入危害鑑別表(如表3-1所示)以利後續風險評估工作執行。

表3-1  危害鑑別表
登錄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

	編號
	作業場所
	作業活動
	危害特性
	風險因子
	作業頻率
	危害效應
	控制措施說明
	初步建議

	
	
	
	
	
	
	環境
	機器
	人數
	
	

	
	
	
	
	
	
	
	
	
	
	


核准：      審查：    執行人員：

在軍民合用機場中，依其軍事特性常伴隨有各項高風險危害因子，在此我們運用風險管理危害鑑別手法中之工作安全分析法，考量人員(People)、設備(Equipment)、物質(Matter)、環境(Environment)可能造成之損失，鑑別各種作場所存在之風險因子(如表3-2)，進而訂定各項主動式及被動式衡量指標以評估其執行績效。
表3-2 PEME損失考量表
	損失
來源
	考量面

	人員
	1. 政策、計畫作為是否落實執行？

2. 會有什麼危害類型的接觸導致員工受傷、罹患職業病或產生嚴重的工作壓力？

3. 是否會有動作失當的情形危害到安全。

	設備
	1. 工具、機器、搬運等設備可能會造成的危害。

2. 什麼設備最易發生緊急意外狀況。

	物質
	1. 原(物)料、製成品或在製品會造成什麼危害。

2. 原(物)料、製成品或在製品裝卸、操作時會有何特殊狀況。

3. 原(物)料、製成品或在製品如何造成危害。

	環境
	1. 環境可能造成的危害。

2. 噪音、照明、溫度、振動、輻射有何潛在危害。

3. 環境是如何造成安全之虞。


三、風險評價：

風險評價是一種相對比較的概念，其評價結果可提供管理階層決定是否容忍風險存在。評價方法通常分為風險因子法、特定準則法及風險矩陣三種(黃宜庭，2005)，分述如下：

1. 風險因子法：辨識風險因子，並對其進行量化評量，總分高達設定之分數者則為關鍵風險，使用門檻會因各家而有所不同。

2. 特定準則法：預先於組織內建立內部認定的考量準則，並授予權重，藉由危害後果之嚴重程度及發生頻率兩者相乘積，總分排序以判斷重要關鍵點。

3. 風險矩陣：建立後果及可能性評價基準表，比較、判斷任何一件被鑑別出的潛在危害不良後果及發生等級，再填入風險矩陣(圖3-1)中，經由後果欄位與可能性欄位於矩陣上的交叉點，綜合評量風險等級；而發生機率及後果基準可依組織特性及過往資料分析加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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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風險矩陣(經濟部工業局工安環保報導網站)
 (一)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是目的是在評量發生特定事件的機率及其後果的嚴重程度，以決定是否容忍該風險的整體過程。風險矩陣法可在沒有精確數據下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少的人力負荷完成風險評估工作，其步驟如下：

1、設定基準(如表3-3、3-4)：可依組織規模及對於風險的承受度，將事故發生之可能性及嚴重程度分級。

表3-3 發生可能性評價基準

	發生事件可能性
	評分

	
	

	
	


表3-4 嚴重程度之評價基準

	發生影響範圍
	人員安全衛生
	財產
損失
	評分

	
	
	
	

	
	
	
	


2、風險等級評定：將可能性及嚴重等級標示於風險矩陣內，評定風險等級後再填內風險等級評估表(如表3-5所示)。

表3-5 風險等級評估表

登錄日期：                                         單位：

	編號
	作業場所
	作業活動
	風險因子
	既有控制

措施說明
	等級及說明
	風險等級(低/中/高)

	
	
	
	
	
	事故發生可能性
	事故發生嚴重程度
	

	
	
	
	
	
	
	
	

	
	
	
	
	
	
	
	


核准：                      審查：                        執行人員：

3、藉由管理審查會議針對評估表內容，審查各項風險等級之適當性，以確保有限資源能運用於主要風險，以收取最大安全效益。另列出風險等級及因應措施如表3-6所示。

表3-6風險等級及因應措施參考表

	等級
	措施

	高
	不可接受的風險，立即實施強制性改善或控制措施，直到風險降低為止，才能開始或繼續工作。

	中
	不被期待的風險，考慮組織的政策、作業標準、經濟因素及設備已有之安全防護狀況，可在合理的期程內設法改善或控制。

	低
	為可接受之風險，不需進一步控制措施，惟需持續監控


4、針對風險評估表所列之風險因子屬於中、高風險者，其管理情況列為安全績效評核項目，並以查檢表方式建立檢查機制，可降低因工作人員疏漏或缺乏專業工安人員及承辦人員異動頻繁造成事故發生之風險。
(二) 研究方法運用

以工作安全分析法執行製氣工廠高危險因子之危害鑑別為例，我們可由人員、設備、物質及環境的四項災害損失來源，鑑別出其存在的危險因子(如表3-7)，並分析危險因子組成要因阻斷其危害鏈結，建立各查核項目，且可製作製氣工廠危害鑑別表(表3-8)來執行危險因子管制，並透過事故發生之「可能性(表3-9)」及「嚴重度(表3-10)」定義，藉由風險矩陣(如圖3-2)完成風險評價，將所得資訊填入風險等級評估表(表3-11)中，再利用管理審查會議針對評估表內容，審查其風險等級，以利維護設備及人員工作安全並執行後續風險管控。

表3-7 製氣工廠氧氣生產PEME損失考量表
	損失來源
	風險因子
	查核項目

	人員
	操作不當
	1.操作人員應具有效之合格證。
2.操作人員於執行機組操作時應穿著適當之防護用具。

3.自動檢點工作是否執行。

4. 是否依勞委會規定執行年度定檢並張貼合格證。

	設備
	設備老舊

設備不良

爆炸
	1.靜電搭地系統是否確實完好。
2.緊急洩放應保持開啟狀態。
3.灌充之電力輔助插座線應符合電流載量並設有漏電斷路器。

	物質
	凍傷
	是否依規定張貼各項生產氣體之物質安全資料表。

	環境
	雷擊
	1. 避雷針功能是否正常。

2.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明顯之危害告知。
3.靠近機組地面是否繪製禁止區。
4.工廠之逃生設備及指示是否充足。 

5. 工廠通風情況是否良好。


表3-8  製氣工廠危害鑑別表(原表3-1)

登錄日期：00年00月00日                               單位：製氣工廠

	編號
	作業場所
	作業活動
	危害特性
	風險因子
	作業頻率
	危害效應
	控制措施說明
	初步建議

	
	
	
	
	
	
	環境
	機器
	人數
	
	

	A1
	製氣工廠
	氧氣生產
	爆炸火災凍傷
	雷擊設備不良及人員不當操作
	每週乙日
	全廠區
	主系統損壞
	至少兩人中度傷害
	實施自動檢查
	1.訓練合格操作人員。

2.實施自動檢點並定期委由專業機構執行檢查。

3.規定禁制區域。

4.加強個人防護作為


核准：○○○                審查：○○○              執行人員：○○○

表3-9 製氣工廠發生可能性評價基準

	發生事件可能性
	評分

	鮮有作業

平均每年一次以上
	應該不會發生
	同業間或本廠未曾發生或10年內未超過乙次
	1

	不常作業

平均每季一次以上
	潛在可能發生
	同業間或本廠曾發生此類事故，約每年發生乙次
	2

	偶而作業

平均每月一次以上
	有可能發生
	同業間或本廠大約每季發生乙次
	3

	經常作業

平均每週一次以上
	容易發生
	同業間或本廠大約每月發生乙次
	4

	持續作業

平均每日一次以上
	可能經常發生
	同業間或本廠大約每週發生乙次
	5


表3-10 製氣工廠嚴重程度之評價基準

	發生影響範圍
	人員安全衛生
	財產損失
	評分

	僅系統部分零件損壞，無明顯危害
	輕度傷害(表皮受傷、輕微割傷、瘀傷、疼痛或暫時性不適等)
	新台幣一萬元以下
	1

	設施或設備輕微損傷，僅小部分功能影響
	中度傷害，暫時全失能(嚴重扭傷、輕微骨折、腦震盪及二級燙傷等)
	新台幣一萬元以上至五萬元以下
	2

	非主要系統設施或系統損壞受影響區域僅限於部分廠區
	嚴重傷害，永久全失能(嚴重骨折、截肢、職業引起之癌症及三級燙傷等)
	新台幣五萬元以上至五十萬元以下
	3

	主要次系統或設施損壞影響範圍擴及較大區域如同樓層外其他區域
	一人死亡或低於三人永久全失能傷害(嚴重骨折、截肢、職業引起之癌症及三級燙傷等)
	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至五百萬元以下
	4

	主系統或設施損壞，範圍擴及工廠以外並嚴重影響廠房設備持續運作
	多人死亡或多於三人永久性全失能(嚴重骨折、截肢、職業引起之癌症及三級燙傷等)
	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
	5


	M
	M
	H
	H
	H

	L
	M
	M
	H
	A1

	L
	L
	M
	M
	H

	L
	L
	L
	M
	M

	L
	L
	L
	L
	M



表3-11 製氣工廠風險等級評估表(原表3-5)

登錄日期：97年5月4日                           單位：製氣工廠
	編號
	作業場所
	作業活動
	風險因子
	既有控制

措施說明
	等級及說明
	風險等級(低/中/高)

	
	
	
	
	
	事故發生可能性
	事故發生嚴重程度
	

	A1
	製氣工廠
	氧氣生產
	雷擊設備老舊不良及人員不當操作
	實施自動檢查
	4
	5
	高


核准：○○○                審查：○○○              執行人員：○○○

四、訂定安全衛生診斷評估項目

過往各級機關單位對於職安績效衡量均採「結果論」，只要「危害事件」不發生就屬績效卓著。殊不知事故發生的過程潛存著形形色色的危安因子，惟有透過鑑別方式儘早阻斷危害連鎖鏈，始可防範災害於無形。杜邦公司有句名言：「安全靠的是檢查(起而行)，而不是期待(坐而言)」。因此應針對國內軍民合用機場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績效衡量，建立主動式及被動式指標。

(一)主動式指標建置

主動式指標之訂定依空軍之特性，配合機場各項設施需求建立查檢表，其可分為「系統管理規劃稽核基準(如表3-12所示) 、設備/設施安全稽核基準(如表3-13所示)及消防安全稽核基準(如表3-14所示)等三類。職業安全管理系統項目之訂定，乃是參考勞工安全衛生法(2002)、行政院勞委會選拔全國性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優良人員實施要點(2001)及經濟部工業局發行行業別安全衛生自主管理實務手冊(2004)製作而成。設備/設施安全稽核項目乃是根據工作分析、風險評估及過往本軍地面安全事件製定。消防安全稽核項目是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1997)及空軍基地消防教範(2003)」製定而成。

表3-12 系統管理規劃績效稽核基準

	項次
	項目
	評鑑標準
	備考

	1
	系統政策目標
	1. 清楚陳述整體安全衛生目標與改善安全衛生績效之承諾。

2. 組織於內部各個相關部門與階層，應建立並維持其文件化的職業安全衛生目標。

3. 定期審查以確認政策保持組織的相關性及合理性。
	

	2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1. 完整性：對各類型工作活動實施危害鑑別，尋找工作過程中由環境、機械設備或作業方法，所存在之危害，並包含定期及不定期性工作與廠商間之承攬作業。

2. 合理性：判別作業風險有否不當評估。

3. 有效性：盡可能滿足各項鑑定設備、監控設施需求，以確保執行危害鑑別之有效性。
	

	3
	法令規章要求
	1. 清查現行適用法規並執行管制。

2. 核對現行命令、計畫不合法令部分應執行修正並紀錄備查。

3. 校對法令規定不定期更新。

4. 查核更新法規相關單位執行情況。
	

	4
	訓練認知與能力
	1. 落實人員安全訓練及專長訓練。

2. 證照管制落實執行。

3. 培訓專業人員取得政府核可機構認證。

4. 職業安全教材應包含危害通識及工作上過往案例。
	

	5
	健康管理--人員健檢
	1. 有否建立人員健康管理實施計畫及流程。

2. 是否與臨近醫療機構建立醫療網。

3. 年度人員健康檢查管制情況。

4. 特殊作業人員健康檢查情況及相關追踨管制作為。

5. 紀錄保存是否文件化。
	

	6
	健康管理--急救事項
	1. 各工作場所應配置合適之急救藥品，並依規定每月執行清點。

2. 各單位應派遣相關人員參加「急救人員訓練」並執行複訓，以維持人員熟練度。
	

	7
	特殊工程許可—動火程序/高壓電作業
	1. 特殊工程執行動工前，應取得上一級權責管理單位許可並紀錄備查，且應以一日一許可為原則。

2. 動火程序或高壓電作業中應註明現場事前及事後防護措施。

3. 特殊工程動火程序應有侷促空間作業許可及相關記錄。

4. 應有標準作業程序。
	

	8
	特殊工程許可—高架及吊掛作業
	1. 執行高架作業應設置工作平台、護欄及個人防護用具如安全索及安全帽。

2. 吊掛作業應有吊車應有合格檢查證及人員應有合格證照。

3. 吊掛作業應執行相關作業檢點。

4. 執行吊掛作業應律定作業區域，並由專人指揮管理。
	

	9
	承攬商管制
	1. 應對承攬商進入作業場所出入時間執行管制並由業管單位派遣監工人員執行督工作業。尤其於承包廠商進入跑滑道執行工程時，應落實人員、機具進出入管制作業，並於廠商離場後由飛管分隊派遣人員執行最後巡視，以防重大飛安意外發生。

2. 監工人員應對承攬商違反安全衛生規定事項執行紀錄。

3. 與承攬商所訂合約中應明訂承攬商違反勞安法令規定之罰則。
	

	10
	意外事故調查
	1. 意外事故調查人員應具相關專業並接受合格訓練。

2. 對於意外事故改善情況應進行管制及追蹤。

3. 將單位職業安全意外事故納入案例宣導，以提昇安全防範成效。
	

	11
	監督與量測—績效之設定與達成
	1. 對於各專業工廠安全衛生指標應進行評量，並提供管理階層審查。

2. 應設立主動式及被動式之績效指標。

3. 應按時完成相關紀錄資料呈報。

4. 單位績效與上級績效目標是否一致。
	

	12
	監督與量測—各修校裝備管制
	1. 各修校裝備是否定期送校。

2. 因任務需求執行延校作業，是否按規定辦理相關手續。

3. 裝備及試裝模組管理情況。

4. 噪音觀測器是否妥善。

5. 各觀測站所紀錄數值是否有效分析及運用。
	

	13
	作業環境檢測
	1. 應對所有工作環境進行清查，並擬定採樣計畫。

2. 針對超過標準情況，應採取適當之措施。

3. 應配合人員健康檢查執行管制。
	

	14
	災害搶救及緊急應變準備及實施
	1. 應針對各單位工作特性研擬災害搶救之緊急應變措施，並納入年度訓練，以提升人員熟練度。

2. 各項演練均應拍照留存各項紀錄，且應於演練過程中蒐集所見缺失，並召開檢討會，研擬改進作為。

3. 應對參演人員抽問緊急應變程序及工作注意事項，期使人員深入操作程序及安全作為。
	


表3-13 設備/設施安全績效稽核基準

	項次
	項目
	評鑑標準
	備考

	1
	固定式及移動式起重機
	1.是否依勞委會規定執行年度定檢並張貼合格證。

2.是否依廠家規定執行定更件更換。

3.各項自動檢點作業是否依規定執行並紀錄備查。

4.各級人員督檢缺失是否如期改善。

5.鑰匙管理是否確實。
	

	2
	昇降機
	1.是否依勞委會規定執行年度定檢並張貼合格證。

2.是否依廠家規定執行定更件更換及保養。

3.各項自動檢點作業是否依規定執行並紀錄備查。

4.各級人員督檢缺失是否如期改善。
	

	3
	堆高機
	1.是否依規定實施自動檢點作業並紀錄備查。

2.定期保養是否依規定執行並紀錄備查。

3.操作人員是否參加勞委會規定之堆高機操作訓練並取得操作證。

4.堆高機鑰匙管理是否確實。

5.各級人員督檢缺失是否如期改善。
	

	4
	電力設備
	1.各型高壓電系統如變電箱是否依規定設有圍欄並上鎖。

2.每月檢查是否依規定執行並紀錄備查。

3.接地情況是否良好。
	

	5
	製氣工廠---各型高壓容器及特定設備
	1. 避雷及靜電搭地系統是否確實完好。

2. 操作人員應具有效之合格證。

3. 操作人員於執行機組操作時應著適當之防護用具並於地上繪製禁止區。

4. 工廠之逃生設備及指示是否充足。

5. 緊急洩放應保持開啟狀態。

6. 工廠通風情況是否良好。

7. 灌充之電力輔助插座線應符合電流載量並設有漏電斷路器。

8. 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明顯之危害告知。

9. 是否依勞委會規定執行年度定檢並張貼合格證。
10. 是否依規定張貼物質安全資料表。
	

	6
	燃試工廠
	1. 檢查各型消防設備(滅火機、滅火器、火光偵測器、灑水系統等)是否正常。

2. 廠內設置排水集油設施是否良好。

3. 消防蓄水池是否滿水位及其管路是否正常。

4. 工作人員是否執行定期消防演練。

5. 避雷及靜電搭地系統是否確實完好。
	

	7
	陰井幫浦
	1. 相關之電力設備應有漏電斷路器。

2. 有無溢流至雨水溝情況發生。

3. 護蓋有無脫落鬆動情事發生。
	

	8
	油料及廢油存儲
	1. 避雷及靜電搭地系統是否確實完好。

2. 物質安全資料表是否依規定張貼並定期更新。

3. 火警符號是否張貼於明顯處。

4. 消防設備是否完備。

5. 油料賬務及廢油回收數是否詳實紀錄。
	

	9
	高壓鍋爐管理
	1. 操作人員是否取得勞委會指定訓練機構合格證。

2. 自動檢點是否落實執行並紀錄備查。

3. 各級人員督檢缺失是否如期改善。

4. 通風情況是否良好。

5. 水質檢測是否正常。

6. 避雷設備是否完備，量驗情況是否正常。
	

	10
	噴漆工廠
	1. 噴漆房窗子向外開，門戶應具防火功能。

2. 各項防塵設備是否正常。

3. 通風設備是否正常。

4. 個人防護設備是否充足。

5. 漆料存儲管理是否合宜。

6. 清理溶劑或盛藥鐵槽應使用無火花工具。
	

	11
	基地行車安全
	1. 道路應設有最高速限並於適當位置設置號誌。

2. 車道死角應設置廣角鏡。

3. 應有充足夜間照明設備。

4  道路因施工執行道路挖掘後應完成回填修補作業。

5. 道路施工過程中應加設作業隔離區，且有夜間警示設備。
	

	12
	機場跑滑道安全
	1. 每日應由飛管分隊人員執行機場飛安巡場，以發掘潛在危安因素維護飛行安全。

2. 每日應由夜航班人員於夜間關場後實施各項助導航設施檢查。

3. 每日飛機開飛前，機場跑、滑道應執行每日FOD撿拾。
4. 飛機行進路線及相關標示檢查
	

	13
	靜音試車屋
	1. 飛機全功能試車鋼繩是否妥善。

2. 發動機試車檯固定架是否穩固。

3. 通風導流設備是否正常。

4. 電動鐵門極限開關及軌道設施是否正常。

5. 發動機試車監控系統是否正常。

6. 隔音設備是否正常。

7. 地面FOD工作是否落實執行。
	

	14
	彈藥儲存安全
	1. 避雷及靜電搭地系統是否確實完好。

2. 有無設置火警符號及相關警告標語。

3. 有無設置火種箱及其相關滅火設施裝備。

4. 防爆設施是否完備。

5. 爆炸範圍及撤退距離是否標示。

6. 各項進出彈庫管理作為是否文件化。

7. 不同種類彈藥分儲管理是否落實。

8. 彈庫周圍應保持防火空間。
	

	15
	飛彈工廠
	1. 避雷及靜電搭地系統是否確實完好。

2. 有無設置火警符號及相關警告標語。

3. 相關滅火設施是否充足。

4. 防爆設施是否完備。
	

	16
	有機溶劑管理
	1.避雷及靜電搭地系統是否確實完好。

2.物質安全資料表是否依規定張貼並定期更新。

3.火警符號是否張貼於明顯處。

4.消防設備是否完備。

5.不相容化學溶劑不得有混存現象。

6.有機溶劑賬務收、發數是否詳實紀錄。

7.易燃性之有機溶劑是否加設靜電去除裝置。
	

	17
	緊急疏散附屬設備
	1.緊急出入口有無反鎖及雜物堆置。

2.刷卡門禁無電力時應可開啟。

3.出入口之逃難指示燈是否妥善。

4.緩降梯性能良好且下方無障礙物。

5. 樓梯之安全門是否為緊閉，緊急時是否可推開並保持自動關閉。
	

	18
	NDI工廠檢查
	1.各項放射性設備是否依規定申請許可及校驗。

2.硬體設施及個人防護裝備是否完備。

3.各項管制是否文件化。

4.操作人員是否取得合格機構認証。

5.輻射示警標誌是否標示。

6. 輻射設備之開啟或關閉位置應清楚標示。
	


表3-14 消防安全績效稽核基準

	項次
	項目
	評鑑標準
	備考

	1
	生命安全
	1.樓梯和逃生路徑是否通暢無礙。

2.火災逃生裝置維持是否妥善良好。

3.逃生路線應明確標示。

4.逃生門設計應為由內向外開啟。

5.各工作場所應設置緊急照明設備並作用正常。
	

	2
	消防護設備
	1. 手提式滅火器設置是否合宜？並依規定標示、檢查及更換。

2. 消防栓箱內設備保持整齊、良好狀況、容易辨識及拿取。

3. 火警偵測設備作用是否正常？

4. 消防水池及其管路是否保持備用狀態。

5. 是否定期執行測試警報系統功能。

6. 避雷設施是否完備？是否定期執行量驗。
	

	3
	廠區整潔
	1. 所有廠區應保持通道通暢，且對各型裝具應妥善規劃定位。

2. 垃圾應每日執行清理，並完成垃圾分類。

3. 配電設備、加熱器及充電器不得與易燃物質同存。

4. 自路面算起上方兩公尺範圍內不得有障礙物。

5. 各項工作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傳動帶等應有護罩等設施。

6. 作業時有感電危險發生之虞者應設置護圍或絕緣設備予以防護。
	

	4
	電氣安全
	1. 電氣設施應定期保養、檢驗。

2. 對有電線走火、靜電火花危害者應妥為防護。

3. 應使用具合格檢驗之延長線。不過量使用高負載電器。

4. 電氣設備應有固定自我插座。

5. 電源插頭及插座應隨時保持妥善。
	

	5
	餐廳和飲食
	1. 各級人員應瞭解餐廳火警消防搶救規則。

2. 走道及逃生路徑完備，消防設施、緊急照明設備良好各項標示正常。

3. 煤油、瓦斯及刀具應落實管理。

4. 爐灶、抽風罩及排煙設備應隨時保持清潔及妥善。
	


(二)被動式指標建置

事故的發生絕非偶然，乃各種不利因素相互組合而成(如表3-15所示)，被動式指標除紀錄各項損失程度外，更可透過觀察人員不安全的行為及環境、設施及機具等不安全的狀況來加以檢討，以更真實的反映職安系統的執行成效。

表3-15 被動式指標

	項次
	項目
	評鑑標準
	累計次數或天數
	權重
	備考

	1
	事故損失天數
	1. 人員因受傷至少損失一日上班時間之事故。

2. 職業所造成的病假。
	
	20%
	人員死亡及永久性全失能以損失6000日計。

	2
	事故財產損失
	1.10萬(不含)以下扣1分

2.10萬以上至50萬扣10分

3.50萬以上扣50分
	
	20%
	

	3
	不安全的行為
	不安全的舉動、缺乏安全衛生認知的行為發生次數。
	
	30%
	

	4
	不安全的狀況
	1.各工作點無安全防護設施、地面油漬、火花、煙燻等虛驚事故及應報告之危險事件。

2.主管機關的糾正事件。
	
	30%
	


(三)稽核評分

主動式指標是依各檢核細項評分，合格者得1分，不合格者不計分。另依空軍各機場文化特性推行職業安全衛生系統時程之不同，各檢核類別可視單位情況給予不同權重。如表3-16所示。

表3-16 主動式績效指標權重表

	檢核類別
	檢核細項總數
	權重
	備考

	系統管理規劃
	50
	20%
	

	設備/設施安全
	98
	40%
	

	消防安全
	26
	40%
	


因此，系統管理規劃稽核基準得分=(檢核細項得分/檢核總數)*20%

設備/設施安全稽核基準得分=(檢核細項得分/檢核總數)*40%

消防安全稽核得分=(檢核細項得分/檢核總數)*40%

主動式指標總分=(系統管理規劃稽核基準得分+設備/設施安全稽核基準得分+消防安全稽核得分)*100

另外，依表3-16所示，被動式指標總分=事故損失天數*20%+事故財產損失程度
*20%+不安全的行為次數*30+不安全的狀況次數*30%

績效評估總分數=主動式指標總分-被動式指標總分

五、安全績效評量後管理

經彙整查檢表結果，並統計被動式指標分數可得績效評估總分，單位可據以瞭解職業安全衛生系統之執行成效，並研擬獎勵及改進輔導措施如表3-17所示，針對績效不彰單位實施專案輔導，尤其可以結合品管手法建立各種管制圖表，以掌握系統發展趨勢，對於各項突發事件更可直接予以檢討管制，期能節省公幣提昇空軍整體戰力。

表3-17 改進輔導措施

	績效分數
	燈號
	管理措施
	備考

	90分以上
	綠燈
	一年輔導乙次
	給予單位督導人員適當獎勵

	80分-90分
	藍燈
	每半年輔導乙次
	

	60-80分
	黃燈
	每季輔導乙次
	

	60分以下
	紅燈
	立即成立專案小組執行稽核輔導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個成功的職業安全系統建置端賴組織高層主管的支持與重視，並藉由P-D-C-A的管理模式，對各項安全衛生工作標準化、文件化及程序化，有效管制各項不安全的因素，並持續的檢討改進，積極改善系統功能，使各種不安全風險降至最低，以節省各項作業成本。
適當的績效量測方式是持續改善的基礎。本研究依據軍民合用機場的作業特性，發展職業安全衛生系統績效評估的計算模式，以風險管理的手法尋找系統潛在可能危害，決定其風險容忍程度據以規定管理目標及改正方案，並以查檢表方式建立自我評量依據，以達事前預防目的，並可依主官意圖、單位特性、狀況，調整檢核項目及權重，以期精益求精建構零災害的工作環境。

本研究所提出之程序及績效衡量模式，應用重點總結如后：
(一)軍民合用機場中其成功的職業安全績效管理的關鍵因素主要在於最高領導者其面對問題的勇氣及推動的決心，如由組織內最高管理者開始向下推展，中、低階管理團隊支持及全員投入，必能建立良好企業安全文化進而提升人員素質。

(二)應妥善運用風險管理技術及資深工作人員經驗，鑑別職場內各項潛在危險因子，惟有認識危害來源，才可能有事前預防的機會。故執行危害風險因子控管時，如經費限制或工程措施短時間無法立即改善，亦可透過行政管理作為及合理的人員訓練，提高人員基本能力，以降低因設施裝備不足帶來之危害風險。

(三)安全績效評量應依單位特性擬定管理指標，且應具有持續性及一致的標準，不可在執行上因人而異，而資訊回饋系統後之運用更是成功的安全績效管理關鍵要因。

二、研究貢獻

本研究以系統化方法為軍民合用機場建構更適合之績效衡量模式，除研擬可行之實施程序，列舉一般產業常用的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方法，並以查檢表的方式建立主動式指標，以事前預防為目的建構零災害的目標。另被動式指標中不安全動作及不安全行為的觀察，可持續提供危害鑑別時機，以積極態度發現及分析工作場所潛藏風險因子，進而評估和控制因危害所造成的風險，以保障人員的安全與健康。

以現今國內30人以下中小企業經營模式，對於職業安全管理大部分均無專業部門且多為作業主管兼任職安業務，如採用本研究之安全衛生績效衡量模式一次性委由專業機構或集合現場工作資深人員，執行工作場所危害鑑別，並依風險容忍程度建立主動式指標檢核要項表，再由兼任人員定期執行工作場所檢查，將可有效降低職業傷害風險，提升安全績效。

三、建議

根據前述研究結果，對軍民合用機場安全管理及後續研究者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參考：

(一)對軍民合用機場管理者之建議

1.善用危害鑑別技術，建構具代表性的查核表。

由於危害鑑別技術繁多，於主動式指標建立初期未鑑別出職場工作的潛在風險因子，將影響安全績效評量的正確性，故各機場應依其組織文化特性、人員素質、工作複雜度等因素，並考量各項風險分析方法的使用時機，採用適合本身條件的技術進行危害鑑別，將可節省人力物力，提升職場安全管理成效。

2.展現管理階層安全承諾，提昇組織安全的文化素養
組織安全文化的提昇，有賴管理者經常明確地表示對安全之承諾。例如：管理者積極地投入安全衛生管理活動；提供一個安全無虞的工作環境，及對所有與安全有關資源上之承諾等。

3.發揮群體力量營造安全氣氛

透過安全觀察、安全教育、安全訪談的關懷與鼓勵，建立員工正面良好的安全態度與習慣，讓所有員工主動發揮自護、互護、監護工安三護願景，以建立群體力量之維繫，並強烈感受生命是無價的及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尤其軍事機構的特殊優勢，可藉由外在的要求來改變工作者的行為模式，建構良好的安全文化。

4.建立安全績效評估制度，善用回饋機制及訊息
發展具備信度的安全績效指標，以及建立公平的安全績效評估準則，並且運用適當的評估方法及工具進行評估。同時，依據評估之結果，作為員工獎懲、升遷、任用等之參考。再者，透過安全管理系統績效評核之回饋機制，以修正安衛政策、安衛組織、規劃執行、績效指標及稽核，使系統能夠持續改善，以提昇組織的安全績效。

(二)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1.本研究在有限的時間及資源考量下，僅建構軍民合用機場之安全績效衡量制度，對於制度查核後資訊回饋系統之運用未深入探討。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就系統有限資源分配運用執行研究，有利於現場作業安全及組織安全績效之提昇。

2.可選擇國內一般30人以下中小企業落實運作，進行績效評估，以持續改善本研究整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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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製氣工廠風險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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